西南财经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报名表（法学院）
	姓名
	
	学号
	

	专业
	 
	手机号码
	 

	报名资格审核
	本人填写
	大学英语等级考试成绩
	成绩类型: cet4 □ cet6 □ GRE □ TOFEL □ 雅思□ 成绩分数:  (        )

	
	
	有无违纪处分记录
	

	
	学院审核意见
	审核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时间：

	学

生

考

核

评

分
	A、学业成绩
	在校期间加权平均成绩（通识基础课，大学科基础课，专业必修课, 专业方向课）*0.7（学院填写）
	

	
	B、获奖情况（获奖加分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
	奖项或论文信息
	级别
	自评分
	学院复核分

	
	
	  
	 
	 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     小计   
	 
	

	
	推荐小组审核确认
	

	学院

意见
	是否同意报名      是    □        否   □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系章         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
推免研究生材料提交注意事项

提交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须在推免通知要求时间前提交申请与证明材料；
（二）材料按照以下顺序排列：
1、《西南财经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报名表》；
2、大学英语四、六级或雅思、托福、GMAT成绩证明（截止到报名截止日期）；
3、加分项目对应的证明材料，按照科研创新能力（科研成果类、学科竞赛类、创新创业类、其他）、素质能力（服兵役类、荣誉类、社会实践类、体育类、美育类、劳动教育类、其他）、拔尖项目顺序排列。

注：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封面、目录、正文，目录页上要标明自己名字所在位置；没有拿到刊物的论文请不要填写在报名表上，用稿通知一律不认可。

（三）注意学分及成绩条件：

1、修读并获得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前三学年全部必修学分。

2、前三学年平均学分绩点（按第一次总评成绩计算）需在2.5 及以上。

3、综合技能提升模块（听说写能力训练ENG125）不纳入学分条件和成绩计算。

4、如同学申请了专业方向课缓考，该门课程成绩会纳入成绩计算范围。
5、学业成绩计算截止时间为报名截止日期。
（四）若团体活动证明材料中不能体现参加人数，必须提交有活动主办方公章的人数证明，公章戳盖在所有团队成员的具体姓名上；
（五）相关表彰决定或参赛结果已经公示，但正式证明材料还未下发，可提交有活动主办方公章的证明，待正式证明材料下发后补交，若在总成绩公布前未补交则取消该项加分；相关证明材料遗失，可提交有活动主办方公章的证明，待证明材料补遗后补交，若在总成绩公布前未补交则取消该项加分。

（六）不在《管理办法》加分表中的项目，需填写《认定表》，按照顺序排列。
